100年度教育部補助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方案

高中職生海外交流活動辦理學校行政及業務費需求概算表
學校名稱：

	項目
	單價
	單位
	數量
	小計
	備註

	一、業務費（A）
	業務費所列項目，若不需編列，請自行刪除

	出席費
	
	人次
	
	
	

	講座鐘點費
	
	人節
	
	
	

	稿費
	
	
	
	
	

	印刷費
	
	本
	
	
	成果編印

	資料蒐集費
	
	式
	
	
	

	交通費
	
	人次
	
	
	

	差旅費
	
	人次
	
	
	

	場地使用費
	
	式
	
	
	一、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。

二、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所核實列支。

	場地佈置費
	
	式
	
	
	場地佈置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小計
	
	
	
	
	

	二、雜支（B）
	

	雜支
	
	式
	
	
	以業務費6%計（含文具用品、紙張、錄音帶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郵資、誤餐費等）

	合計（A）+（B）
	
	


填表說明：

1、行政及業務費以學校為單位，每校補助新台幣5萬元。

2、本表經費編列之標準請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中之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辦理。
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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